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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万州区水利工程水费征收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万州府发〔2003〕36 号

龙宝、天城、五桥移民开发区管委会，江南新区管委会，区政府

各部门：

《重庆市万州区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实施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

府第 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自 2003 年 7 月 1

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

2003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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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实施办法

为确保水利工程水费的正常征收，建立以水利工程水价为杠

杆的节约型供水用水管理体制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〈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发[2002]17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制订水利工程水价的原则及管理权限

（一）制订水利工程水价的原则

坚持防洪和生态供水等公益性部分的成本费用列入同级财

政预算并由各级财政性资金支付；经营性部分的成本费用通过核

定水利工程水价、征收水利工程水费来补偿的政策，在核算供水

生产成本、费用、税金和合理利润的基础上，按照成本补偿、合

理收益、优质优价、公平负担的原则，区别不同用途分别核定。

（1）农业灌溉用水水价：按照维持工程正常运转、满足农

业灌溉功能正常发挥所需要的维护、管理成本和合理费用的原则

进行核定；

（2）工业生产用水水价：按照保证水利工程供水生产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和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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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城乡生活用水水价：按照保证水利工程供水生产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和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，其利润率略低于工业生产用

水的利润率；

（4）水力发电用水水价：根据其是否结合其他用水、发电

机容量、电站梯级等不同情况分别核定用水水价。

（二）水利工程水价的管理权限

（1）区级直管的水利工程，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水价

调整方案，报区价格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（2）区委托各移民开发区水利部门管理的小<一>型水利工

程，各移民开发区管理的重点小<二>型水库及其他水利工程，由

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水价调整方案，经该工程所在地移民开发

区价格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区价格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。

（3）集体管理的其他水利工程、已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水

利工程和民办、私营及其他投资建成的水利工程，由所在地移民

开发区价格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指导价格，经营管理者与用水

单位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。

二、水利工程水费的计收办法

（一）农业灌溉用水水费的计收：全面推行“按货币计价、

以货币结算计收”的办法，并继续实行两部制水价。其水价标准

为：容量水价（基本水费）13.50 元/亩，计量水价 0.05 元/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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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。容量水费按各工程的设计灌面、“三查三定”的有效灌面和

近年来供用水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重新核定的有效灌溉面积计

收，计量（计时）水费按供水量（时间）计收。在特困村范围内，

可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情况，在指导价格的范围内自

行确定容量水价，计量方式难以确定的地方，可暂不收取计量水

费。

（二）工业生产、城乡生活用水水费的计收：实行“以货币

计价、货币结算、按实际供水量计量收取”的办法。

（三）水力发电用水水费的计收：发电结合其他用水的，原

则上按电厂上网电价的 12%计收水费；不结合其他用水的，原则

上按上网电价的 24%计收；利用同一水利工程调节水量的梯级水

电站用水，第一级按上述标准计收水费，第二级及以下各级小型

水电站可按电厂上网电价的 8%计收。

三、国家管理水利工程的供用水管理体制

（一）严格界定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范围。我区小<一>

型和重点小<二>型水库界定为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。区级直管的

水利工程的水费计收管理工作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，其余国

家管理的水利工程的水费计收管理工作由工程所在地移民开发

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。

（二）逐步改革农业灌溉供用水管理体制。有条件的地方，

可将水利工程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统一管理逐步分离为枢纽、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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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工程管理和灌区支渠及其以下（含支渠，下同）渠系工程管理

两部分。

（三）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（包括重点小<二型>水利工程）

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统一管理，具体负责枢纽及干渠工程的蓄

水、保水、输水、防洪、安全、维护和多种经营；国家管理的水

利工程的灌区支渠及以下渠系工程由受益灌区组建灌区管理委

员会管理，具体负责支渠以下渠系工程的维护保养、病害整治、

配套设施建设和水费计收等工作。

（四）灌区管理委员会的组成。区级直管的水库工程以乡

（镇）为单元组建×××水库×××乡（镇）灌区管理委员会，

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人大领导兼任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，乡（镇）

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长兼任副主任，各受益村村委会主任为委

员。各移民开发区管辖的水利工程，以村为单元组建×××水库

×××村灌区管理委员会，由村委会主任兼任灌区管理委员会主

任，村委会副主任、有关组的负责人为委员。灌区管理委员会成

员的任期与乡（镇）或村级领导班子的任期一致。

四、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计收及使用管理

（一）各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计收工

作。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在年初制定年度农业水费征收计划，

并与各灌区管理委员会签定供用水和水费征缴合同。各灌区管理

委员会再将农业灌溉用水水费计征计划和合同落实签定到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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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分配办法

水利工程枢纽、干渠工程管理和灌区支渠以下渠系工程分离

管理的，其容量水费和计量（计时）水费的 65%由各灌区管理委

员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纳，用于枢纽、干渠工程的管理、维

修、养护和整治。其余的 35%留给灌区管理委员会，用于灌区支

渠以下（含支渠）渠系工程的维护保养、病害整治、灌溉配套设

施建设、水费征收管理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。其中水费征收管理

和其他日常工作经费可占灌区管理委员会掌握使用的水费总额

的 25%。

水利工程未实行分离管理的，容量水费和计量（计时）水费

的 85%由各灌区管理委员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纳，其余 15%

留给灌区管理委员会，用于水费征收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将其掌握使用的水费总额（含

农业灌溉、工业生产、城乡生活、水力发电水费）的 30%交有管

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，用于统筹安排所辖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维

修整治和更新改造等。

（四）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、各灌区管理委员会的水费应专

户储存、单独建帐、专款专用。使用水费时，其使用计划必须报

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五、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的供用水管理

体制及水费征收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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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可参照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

的管理模式，逐步建立灌区管理委员会。其水费使用和工程的维

护保养、病害整治等，由所在乡镇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组织水利

工程管理单位和受益区农民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决定。其水

费的 30%交所在移民开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集中掌握，统筹安排

用于该乡镇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的枢纽和干渠整治。

（二）集体管理的石河堰、山平塘等其他水利工程，已实行

产权制度改革的水利工程和民办、私营及其他投资建成的水利工

程的水价，可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由经营者与用水户通过合同协

商解决。其管理模式、水费计收、使用和工程的维护保养、病害

整治等由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，组织用水单位按照“一事一议”

的原则自主决定。

六、水费交纳期限及责任

（一）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交纳。容量水费应按合同规定时

间或在春灌前交纳，计量（计时）水费在灌溉放水时交纳。水利

工程管理单位可根据用水计划预收部分水费。

（二）工业生产、城乡生活、水力发电用水的水费交纳。各

用水单位或个人应按月按实际用水（发电）量向水利工程管理单

位缴纳水费。

（三）法律责任。对逾期不交水费者，供水单位有权限期缴

纳。逾期不缴纳的，按日加收 3‰的滞纳金,经催交无效的,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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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工程管理单位发出停水书面通知 15 天后,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

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,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用水户承担。

七、监督管理

水利工程水费要严格用于水利工程的生产运营、日常管理、

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，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工程水费。

水费的征收、管理和使用要接受各级财政、审计及水行政主

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。

本办法由区水利局负责解释。


